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呂壬豪
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3

傳真：08-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00230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丹鄉萬丹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953590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330542_10953590700_1_3330542_109535907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團(下稱輔導團)與國立高

雄師範大學合作辦理「2021年S.T.E.學術研討會」論文徵

稿一案，請鼓勵貴屬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9年11月11日高市教督字第

10938753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徵稿對象（嘉義縣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

市、台東縣市、澎湖縣）：

(一)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、主任、教師及教育相關人

員或團體(社群)。

(二)本府教育處督學、課程督學、國教輔導團輔導員或團體

(社群)。

(三)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人員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或團體(社

群)。

三、徵稿日期：109年11月20日（星期五）至110年1月15日（星

期五）(郵戳為憑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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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稿方式：

(一)請參考「2021年S.T.E.學術研討會專題發表論文徵稿暨

審查規則」(如實施計畫附件)撰寫，請以電腦打字，以

A4直式橫書，作品內容含摘要、附件、圖片和圖表等以

12,000字為限，最多不超過A4紙25頁為上限，總容量以

10Mb為限。作品內容應與口頭發表一致。（詳細內容說

明與格式請上網下載：http://www.ceag.kh.edu.

tw）。

(二)請投稿者將發表作品裝訂成冊連同電子檔光碟一式3份於

110年1月15日(星期五)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郵寄「 

812034高雄市小港區孔宅里明義街2號/2021年S.T.E.學

術研討會專題發表論文徵稿小組 收」，逾期恕不予受

理。

五、徵稿主題、子題及相關事宜請參閱附件。

六、徵稿事宜聯絡人：

(一)高雄市明義國中楊世傳主任（tea18@myjh.kh.edu.

tw），聯絡電話：07-389291#11。

(二)輔導團潘如萍課程督學（panlisa747@gmail.com），聯

絡電話：07-3590116#133。

(三)輔導團行政辦公室林庭韻教師（love680421@gmail.

com），聯絡電話：07-3590116＃142。

七、檢附2021年S.T.E.學術研討會論文徵稿實施計畫一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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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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